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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钱永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兰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任卓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7,895,731,652 27,444,862,983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052,200,772 20,348,338,531 3.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0,837,550 811,044,349 -6.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743,555,710 1,827,085,683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10,908,479 634,451,828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02,702,108 633,861,692 1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3.43 3.19

增加

0.24

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411 0.1259 12.07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61,72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4,821,722

公司资金短期理财收益

,

以及持

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487,3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26,851

所得税影响额

-2,693,173

合计

8,206,37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台湾

)－

自有资金

9,962,917 0.20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2,742,578,825

人民币普通股

2,742,578,825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589,059,077

人民币普通股

589,059,077

JPMorgan Chase & Co. 110,855,4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0,855,438

Mondrian Investment

Partners Limited

110,35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0,350,000

Blackrock, Inc. 101,519,6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1,519,695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61,335,9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61,335,930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21,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10,000

长城

－

中行

－

景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景顺

中国系列基金

16,19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93,30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14,572,394

人民币普通股

14,572,39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台湾

)－

自有资

金

9,962,917

人民币普通股

9,962,9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连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2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中

，

有关境外上市外资股情

况根据有关人士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

香港法例第

571

章

)

作出申报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各项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

约人民币1,743,556千元，比2014年同期下降约4.57%。

其中，主营业务实现道路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1,304,896千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0.59％。 2015年第一季度，沪宁高速公路西段继续受到宁常高速的分流影响，货车流量同

比减少6.25%，东、西段货车流量降幅分别为0.4%和13.02%，降幅与2014年第四季度环比有

所减缓。 而客车流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增幅达到13.82%。 由于客车流量快速增长以及

货车流量继续下降，第一季度沪宁高速公路客、货车流量比例分别为79.38%及20.62%，货

车流量比例同比减少3.36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所辖其他路桥项目除312国道沪宁

段和宁连公路南京段继续下降外，其他项目日均流量、收入同比均有所增长，流量增幅高于

收入增幅。

2015年1－3月份各路桥项目日均车流量及日均收费额数据

路桥项目

日均车流量

（

辆

/

日

）

日均收费额

（

人民币千元

/

日

）

1-3

月份 去年同期 增减

% 1-3

月份 去年同期 增减

%

沪宁高速公路

83,782 76,105 10.09 12,159.11 12,133.93 0.21

312

国道沪宁段

7,927 8,884 -10.77 135.69 135.30 0.29

宁连公路南京段

4,501 5,001 -10.00 69.61 98.09 -29.04

广靖高速公路

64,152 56,878 12.79 753.09 734.87 2.48

锡澄高速公路

65,359 59,440 9.96 1,381.36 1,311.60 5.32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

74,735 67,440 10.82 2,630.74 2,502.97 5.10

苏嘉杭高速公路

54,292 49,363 9.99 2,974.49 2,757.58 7.87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配套业务收入约人民币416,291千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19.5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油品零售价格不断下调，与去年同期相比

平均零售价格降幅较大，同时油品销售量也下降1.58%；地产业务于报告期内调整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加强销售力度，各楼盘开发销售有序推进，其中句容同城世家一期部分楼盘竣工

交付，地产业务确认营收约人民币11,717千元，同比增长约228.50%；广告等其他业务共实

现收入约人民币10,652千元，同比增长约19.01％。

2015年第一季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本集团累计营业成本约人民币775,811千元，比

2014年同期下降约12.41%；实现营业利润约人民币946,753千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为人民币710,908千元，每股盈利约人民币0.1411元，比2014年同期增长12.05%。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截至2015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57,639,720 598,250,453 43.36%

本报告期内增加的资金储备

。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资产

51,805,830 38,951,822 33%

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宁沪投资持有的基

金公允价值增加

。

预付款项

24,289,235 266,019,037 -90.87%

预付的南部新城

2

号地块土地出让金本

报告期内结转至项目公司

。

应收股利

61,973,526 4,989,960 1141.96%

本报告期内联营公司扬子大桥宣告分

红

。

在建工程

485,474,046 258,800,371 87.59%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对镇丹高速公路项

目的建设资金投入

。

其 他 流 动 资

产

300,000,000 0

———

本报告期内增加的对南部新城

2

号地块

项目公司的股东借款

。

应交税费

127,293,721 95,517,945 33.27%

本报告期内增加的应付企业所得税

。

应付利息

108,134,294 77,354,767 39.79%

本报告期内应支付的直接融资利息增

加

。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

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564,625 3,634,187 -56.95%

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宁沪置业地产

项目销售费用有所下降

。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收益

12,854,008 734,903 1649.08%

子公司宁沪投资持有的基金于本

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增加

。

投资收益

123,729,951 80,809,063 53.11%

本报告期内主要增加的是子公司

广靖锡澄持有的江苏租赁派发 的

现金红利

，

以及对南部新城

2

号地

块项目公司的股东借款产生的利

息收入

。

营业外支出

5,260,333 3,644,466 44.34%

本报告期内捐赠的帮扶资金

，

以及

增加的路产修复支出

。

其他综合收益

-7,046,238 -26,648,860 -73.56%

本报告期内联营公司扬子大桥持

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

变动

。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

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10,988,005 -114,115,704 84.89%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对外支付的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资金

，

导致集团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同

比增加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90,460,278 -457,022,175 -36.45%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偿还有息债务

净额同比有所减少

，

导致筹资活

动 产生 的现 金 流出 净 额 同 比 下

降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宁常镇溧及锡宜公司项目并购进展

为实现本集团收费公路主业的规模扩张，消除平行道路宁常高速公路对沪宁高速公路

无锡以西路段的分流影响，同时提升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靖锡澄公司” ）管理规模效益，本集团积极运作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常镇溧公司” ）及江苏锡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宜公司” ）这两个项

目的并购事项，2014年12月30日，本公司第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了本公司以现金

人民币5.02亿元收购宁常镇溧公司100%股权，并承接其全部有息债务，以此形成的债权对

其进行债转股，以及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以现金人民币6.62亿元收购锡宜公司100%股权，

同时对锡宜公司进行吸收合并这两项资产并购事项，并于2015年3月12日获得了本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有关本次交易的详情及相关审议情况见本公

司分别于2014年12月31日及2015年3月13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

联合交易所网站www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收购宁常镇溧公司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履行之

中，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与宁常镇溧公司的所有有息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协议，承接

宁常镇溧公司的全部有息债务，并对其进行债转股。 广靖锡澄公司对锡宜公司的股权转让

手续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吸收合并的相关程序。

2、设立2号地块合作开发项目公司

2014年10月31日经本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公司与江苏洛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德公司” ）就南京南部新城2号地块（以下简称“2号地

块” ）开发事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约定由洛德公司发起募集

一只基金，本公司与该基金按照70:30的比例共同发起设立项目公司合作开发2号地块。

本报告期内，洛德公司已完成2亿元规模的基金募集工作，并注册设立了南京洛德德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实基金” ）,具备了联合发起设立项目公司的条

件。 2015年3月4日，本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了本公司与德实基金共同出资设

立南京瀚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威公司” ），合作开发2号地块，注册资金人

民币1亿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7000万元，占70%；德实基金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占

30%。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在向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控股” ）收购宁常镇溧公司股

权的关联交易中，由于收购价格超过收购标的账面净资产100%，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要求，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个会计年度内，交通控股需就

宁常镇溧公司的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做出补偿承诺。 为此，本公司在本次交

易中与交通控股签订《盈利补偿协议》，交通控股对宁常镇溧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中预测的2015年、2016年、2017年期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息税前利润做出承诺：即

2015年不低于人民币230,434千元、2016年不低于人民币269,084千元、2017年不低于人

民币299,931千元。 若承诺期内宁常镇溧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息税前利润实际值

低于预测值，交通控股将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盈利差额的补偿。

至本报告期末，该承诺尚未达到履行条件。

2、2015年3月20日，本公司收到交通控股出具的承诺函，承诺为妥善解决312国道沪宁

段撤除两站两点的经济补偿事宜，根据《省政府关于撤除312国道沪宁段收费站点经济补

偿的批复》（苏政复[2012]115号）及相关会商纪要的精神，由交通控股代政府按照有资质

的第三方审计确认的撤除站点对应的收费经营权资产净值向本公司支付补偿金。 具体补

偿以现金方式支付。

至本报告期末，由于第三方审计单位尚未提交审计结果，该承诺尚未履行。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永祥

日期 2015-04-24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600377

编号：临

2015-014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兹公告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4日上午在中国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公司会议室举行第7届20次董事会（“会议” ）；应到董事10人，

实到10人，监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钱永祥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批准本公司截止2015年3月31日止第一季度报告及业绩公告，并以中文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及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以中英文在香港联交所网

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网站（www.jsexpressway.com）上刊登；并批准印

刷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2、批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完成对

江苏锡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锡宜公司」)的股权转让后，继续履行锡宜公司正在履行中的

所有持续性关连交易/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包括（1）锡宜公司根据于2014年12月30

日与江苏高速公路石油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石油」)签订的《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经营

合同》的条款，与江苏石油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2）锡宜公司根据其于

2014年12月20日与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现代路桥」）签订的《2015年锡宜公司

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的条款，与现代路桥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及

（3）锡宜公司根据其于2014年1月4日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联网公

司」）签订的《路网管理服务框架协议》的条款，与联网公司进行持续性关连交易/日常关

联交易。 并批准有关上述持续性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的内容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予

以公告。

本公司董事中未有任何人士于江苏石油、现代路桥或联网公司有重大权益，董事钱永

祥、陈祥辉及杜文毅因是关联董事对此项决议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在本决议案中投赞

成票。

经各董事充分及审慎考虑，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高塍服务

区加油站租赁经营合同》、《2015年锡宜公司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及《路网管理服

务框架协议》是本公司及有关附属公司日常业务下须签订的合同项目，有关合同的条款乃

按一般商业条款订明，有关条款均为公平合理。

3、批准本公司附属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向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2.3

亿元，借款期限一年，利息按当期银行基准利率。

4、董事换届选举

1）提议钱永祥先生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钱先生签订执行董事委聘

合同，任期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并将此提案

交2014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2）提议陈祥辉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陈先生签订委聘书，任期

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

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3）提议杜文毅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杜先生签订委聘书，任期

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

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4）提议张杨女士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张女士签订委聘书，任期自

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

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5）提议胡煜女士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胡女士签订委聘书，任期自

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

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6）提议马忠礼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马先生签订委聘书，任期

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年酬金为港币30万元

（税后），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7）提议张二震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张先生签订独立非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任期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

止，年酬金为人民币9万元（税后），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8）提议葛扬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葛先生签订独立非执

行董事服务合同，任期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年酬金为人民币9万元（税后），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9）提议张柱庭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张先生签订独立非

执行董事服务合同， 任期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

止，年酬金为人民币9万元（税后），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10）提议陈良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批准本公司与陈先生签订独立非执

行董事服务合同，任期自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年酬金为人民币9万元（税后），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2和议案3，回避表决的关联董事有3人，其余7名董事均为同意票；无反对票或弃权

票。

其他所有议案同意票为10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附件：候选董事简历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候选董事简历

钱永祥

1964年出生，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钱先生1987年至1992年于东南大学任教，1992

年起加入本公司，曾先后任计划科科长、投资发展部副经理、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钱先

生长期从事交通领域的行业与产业战略研究、投融资管理、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等，对公司

管理和上市公司运作工作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陈祥辉

1963年出生，工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陈先生长期从事交通建

设管理和高速公路营运管理工作。 曾任江苏省交通厅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江苏省宁连

宁通公路管理处处长，本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并担任中国公路学会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分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公路学会高速公路营运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杜文毅

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杜先生自1983年在南京交通学校财会教研室任

职，自1987年曾任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计划财务室副主任、主任，2000年起任江苏交通

控股有限公司财务审计处副处长，2001年至2004年曾任江苏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及财务审计处副处长、 处长，2004年起任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1

月起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现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杜

先生长期从事交通管理工作及财务管理工作，是具有丰富的交通管理及财务管理经验的高

级专家。

张杨

196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张女士1987年参加工作，1988年至1994年就职于航天工业

部航天工业总公司，1994年至2007年任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证券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

理，现任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副总经理，兼任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深圳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女士具有丰富的交通行业、证券行业的知识及

管理经验。

胡煜

1975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会计师。现任招商局华建公司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总

经理，兼任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任职北京城市开发集团会计、上海三菱电梯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胡女士长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具有丰富

的财务管理和交通管理经验。

马忠礼

1954出生，英国伦敦大学获取生物化工学士学位。 马先生曾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

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港澳特邀)、

第十届常务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常务委员兼召集人、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曾任中华全国工

商业联合会委员(一届)、执委(二届)、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2014年当选香港中华总商

会副会长、2015年连任江苏旅港同乡联合会会长、香港江苏青年总会第一届名誉会长、澳门

江苏联谊会荣誉会长、香港石油化工医药同业商会副会长。 曾任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4年(上市公司编号553)、现任大庆石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永兴企业公司副总裁。

张二震

1953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1987年南京大学经济系任讲师，1987年－

1993年南京大学国际经贸系副教授，1993年－1995年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副系

主任，1995年至2007年任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2007年至2011年任南京大学商学

院党委书记，现任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教授还担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兼职教

授，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张教授长期从事国际经贸领域研究，并着

力于城市及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及自主创新的研究，是具有丰富经济学经验的高级专家。

葛扬

1962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后，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南

京大学不动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住建厅住房建设与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问题、房地产

经济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已出版《经济转型期公有制产权制度的演化与解释》、《转

型期我国房地产经济虚拟性研究》、《江苏住房建设规划研究报告》等学术著作10余部。 在

《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 曾获

得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优秀图书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三等奖，国家

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主持以及参加过国家重大、重点及省级社科项目20余项。

张柱庭

1963年出生，教授。现任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兼任交通运输部法律咨询委员

会专家、交通运输部新闻宣传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交通企业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人民政府法律专家委员委委员、清华大学公共安全中心顾问、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曾获得多次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三等奖）、工程咨询奖。 参加处理过多起全国重特

大事故，发表过大量论文、著作，主持过国家省部级重大课题，是全国交通系统先进工作者。

陈良

1965年出生，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江苏

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江苏商业会计学会、江苏粮食会计学会副会长。 1985年取

得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学位，1990年取得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其后在南京

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担任会计学院财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院副院长，从事管理会计及其相

关学科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取得了较好的专业经验积累和成效，具有丰富的会计

理论和实务管理经验的高级会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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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十三次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兹公告本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上午在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公司会议室举

行第7届13次监事会（“会议” ），应到监事5人，实到4人，监事严师民先生因其他事务未能

出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常青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批准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2、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并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3、批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完成对

江苏锡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锡宜公司」)的股权转让后，继续履行锡宜公司正在履行中的

所有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

4、批准本公司附属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向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2.3

亿元，借款期限一年，利息按当期银行基准利率。

5、监事换届选举

1）提议常青先生担任本公司监事，并批准本公司与常先生签订委聘书，任期自2014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股

东大会审议；

2）提议孙宏宁先生担任本公司监事，并批准本公司与孙先生签订委聘书，任期自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

股东大会审议；

3）提议王文杰先生担任本公司监事，并批准本公司与王先生签订委聘书，任期自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并将此提案交2014年度周年

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所有议案同意票为4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不低于三分之一比例

的职工代表组成。 本公司监事会共由5名监事组成，除本次监事会会议提名的3名监事候选

人外， 第八届监事会中的其余2名职工监事已于2015年4月23日经职工代表大会各代表团

团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会议选举王亚萍女士、邵莉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附件：候选监事及职工监事简历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候选监事及职工监事简历

候选监事：

常青

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 历任江苏省常州市交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兼常

州市港务管理局副局长、常州市建设局副局长、常州市交通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兼常州市港

务管理局局长。曾担任中共江苏省常州市委秘书长。现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 常先生长期从事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和交通管理经验。

孙宏宁

1961年出生，上海中欧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孙先生自1994年任江苏省国家保

密局副处长；1995年任江苏省委办公厅秘书；2001年任江苏省政府办公厅秘书；2003年任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并担任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具有丰富的经营和管理经验。

王文杰

1984年出生，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商学院，获金融学、会计学学士学位。 现任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项目经理，兼任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

公司监事。 曾在新西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相关工作，曾兼任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职工监事：

王亚萍

职工监事。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王女士自1979年9月至2000年10月一直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部队服役，2000年底以团级干部身份转业到宁沪公司，先后任本公司工会部门

科员、主管、副经理，历任本公司机关工会主席、公司工会女工委员会主任，现任本公司党群

工作部主任、本公司工会副主席。王女士经历丰富，具有工会工作和党务工作扎实的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实际管理经验。

邵莉

职工监事。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邵女士自2003起就职于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自2004起历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经理助理；现任本公

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邵女士一直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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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附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借款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关联交易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

的依赖。

●此次关联没有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宣布于2015年4月24日第七届二

十次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公司附属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广靖锡

澄」,本公司拥有85%的子公司)与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京沪公司」)签订委托借款

合同，广靖锡澄以信用担保方式，向京沪公司借款人民币230,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

利息按当期银行基准利率计算。

本公司董事除钱永祥先生、陈祥辉先生及杜文毅先生为关联董事因而对此项议案回避

表决外，其余所有董事均对此项关联交易投了赞成票，并认为该交易条款乃属公平合理，符

合股东整体利益。 本公司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也对此项关联交易投了赞成票。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其他任何部门批准。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

持续关连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4

年

（

前次

）

预

计金额

2014

年

（

前

次

）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广靖锡澄接

受关联人提

供的借款

京沪公司

0 0

不适用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

/

持续

关连交易

类别

关联人

/

关连人士

2015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2015

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14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广靖锡澄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借款

京沪公司

23000 100 0 0 0

不适用

二、关联方/关连人士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连人士基本情况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青

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0万元

主营业务：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人民币3,887,088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人民币3,540,478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828,075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483,556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江苏南京市山西路128号29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祥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361,497.50万元

主营业务：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按章对通行车辆收费，公路运输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人民币1,326,234.97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人民币780,945.75�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342,995.97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138,227.49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连关系

由于京沪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交通控股」）持有55.28%

股权的附属公司，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此委托借款合同是关联交易，须符合报告及公

告规定，但无须独立股东批准。且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

规则」）第14A.07条，京沪公司是本公司关连人士，此借款合同构成持续关连交易。 因京沪

公司按委托借款合同的条款向广靖锡澄提供借款是按一般商业条款作出，且本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统称「本集团」）无需就有关借款以本集团任何的资产作抵押，故此，按香港上市

规则第14A.90条，有关财务资助将获全面豁免遵守股东批准、年度审阅及所有披露规定。

（三）关联方/关连人士的履约能力分析

京沪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关连方，以往双方所签署的协议均得到有效执行，未出现任

何问题，我们认为本次相关协议的签订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了补充广靖锡澄流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本公司董事

会同意广靖锡澄以信用担保方式，向本公司关联方京沪公司借款人民币230,000,000元，

借款期限一年，利息按当期银行基准利率计算。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补充广靖锡澄公司流动资金周转，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2、对本公司影响：本次贷款利率按当期银行基准利率计算，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该贷款以广靖锡澄公司信用担保，无需本公司做出任何

抵押担保，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五、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签署借款合同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借款合同为在广

靖锡澄一般及日常业务中订立，且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公平合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将与正常营业时间内在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供

股东查阅：

1、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及

2、借款合同

3、监事会决议

4、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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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04

月

24

日宣布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完成对锡宜公司的股权转让后

，

锡宜公司正在履行的交易合同中有三项成为本公司的日常关

联交易

／

持续关连交易合同

，

包括

（

1

）

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与江苏石油签订的

《

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

赁经营合同

》；（

2

）

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与现代路桥签订的

《

2015

年锡宜公司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

合同

》；

及

（

3

）

于

2014

年

1

月

4

日与联网公司签订的

《

路网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

●

由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交通控股直接持有现代路桥

40%

股权

，

以及分别直持及间接持

有江苏石油及联网公司超过

30%

股权

，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

现代路桥

、

江苏石油及联网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连人士

，

因此

《

2015

年锡宜公司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

》、《

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

经营合同

》

及

《

路网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

为本公司的持续关连交易

。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

，

该等合

同属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

预计

《

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合同

》

2015

年

、

2016

年

、

2017

年最高费用

、《

路网管理服务框

架协议

》

2015

年及

2016

年最高费用

、

以及

《

2015

年锡宜公司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

》

2015

年最

高费用连同本公司及其他附属公司现在与该等合同方正在履行的交易最高费用累计均少于本

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

、

综合收入及本公司目前市值的

5%

；

故三项交易是根据

上海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须符合报告及公告规定

，

但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

就上述三项交易而言

，

关联董事钱永祥先生

、

陈祥辉先生

、

杜文毅先生均回避表决

。

●

本公司董事

（

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

认为该三项交易乃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

，

属

一般的商业条款

，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

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

，

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

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4月24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

于2015年4月24日完成对江苏锡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宜公司」)的全部股权

转让后，锡宜公司正在履行的交易合同中有三项成为本公司的交易，包括（1）于2014年12

月30日与江苏高速公路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石油」)签订自2015年1月1日起

为期三年的《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经营合同》；（2）于2014年12月20日与江苏现代路桥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路桥」）签订自2014年12月21日起为期一年的《2015年锡

宜公司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及（3）于2014年1月4日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网公司」）签订自2014年1月1日起为期三年的《路网管理服务

框架协议》的三项交易进行了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此三项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属一

般的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关连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且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并同意将此三项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4名独立董事知悉并同意本公司继续进行上述三项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

易，并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海上市规则」）发表了日常关联交易审核意

见书。

本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及批准继续执行该三项日

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

预计《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合同》2015年、2016年及2017年最高费用，《路网管理

服务框架协议》2015年及2016年最高费用，以及《2015年锡宜公司小修保养合同》2015年

最高费用连同本公司及其他附属公司现在与该等合同方正在履行的交易最高费用累计均

少于本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2014年度经审计综合收入及本公司目

前市值的5%； 故三项交易是根据上海上市规则的日常关联交易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的持续关连交易，须符合报告及公告规定，但无

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就上述三项交易而言，除钱永祥先生、陈祥辉先生、杜文毅先生因是关联董事/关连董

事而对此三项交易的表决回避， 其余所有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对继续执行此三

项交易投了赞成票，并认为交易条款乃属公平合理，属一般的商业条款，对公司并无负面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关连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且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无需经其他任何部门批准。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关连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人民币万元

关联

/

关连交易

类别

关联

/

关连人

2014

年

（

前次

）

预计金额

2014

年

（

前次

）

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

/

关连

人提供的劳务

联网

公司

220 146.66

费用优惠

接受关联

/

关连

人提供的劳务

现代

路桥

617.59 655.01

工程量增加

，

按实结算

向关联

/

关连人

提供劳务及关

联租赁

江苏

石油

100 77

按实结算

合计

/ 937.59 878.67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人民币万元

关联

/

关连交

易类别

关联

/

关连

人

2015

本次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

2014

年年初

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

2013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接受关联

/

关

连人提供的

劳务

联网

公司

150 100 146.66 152.37 100

按实结算

接受关联

/

关

连人提供的

劳务

现代

路桥

657.53 100 655.01 633 100

按实结算

向关联

/

关连

人提供关联

/

关连租赁

江苏

石油

100 100 77 83.31 100

按实结算

合计

/ 907.53 / 884.38 868.68 / /

二、关联/关连方介绍和关联/关连关系

（一）关联/关连方基本情况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青

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0万元

主营业务：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人民币3,887,088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人民币3,540,478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828,075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483,556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江苏锡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江苏无锡市运河东路100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82,417万元

主营业务：锡宜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管理、按章对通过车辆收费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人民币242666.97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人民币63528.91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7630.53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2748.89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大道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祥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6,905万元

主营业务：路桥项目的工程养护、大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人民币148,623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人民币23,280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71,715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 -13,200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马群新街189号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祥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14440万元

主营业务：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与技术研究及服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人民币1753447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人民币169373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11891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4665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长江路188号3A层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祥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成品油零售，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化工产品的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人民币378800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人民币262948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8789304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47312千元

（2014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标准）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连关系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控股」）直接及间接持

有联网公司超过30%股权（不包括通过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持有的权益）、直接及间接

持有江苏石油超过30%股权、以及直接持有现代路桥40%的股权，根据上海上市规则及香

港上市规则第14A.07条，联网公司、江苏石油及现代路桥是本公司的关联/关连人士，因此

锡宜公司与前述各方此前所签订的 《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合同》、《路网管理服务框架

协议》以及《2015年锡宜公司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属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持

续关连交易。

鉴于广靖锡澄公司与江苏石油正履行堰桥服务区加油站签订租赁合同 （详情可参考

本公司2014年12月31日于上海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所发出的公告） 及本公司与广靖锡澄

公司分别与现代路桥就宁沪高速公路江苏段、广靖高速公路和锡澄高速公路正履行养护合

同（详情可参考本公司2015年3月27日于上海交易所及香港联交所所发出的公告），根据

上海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24条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关连进行关联交易应

当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此两项交易所涉及的金额需予一并计算，因而达

到了须作出披露标准。 另外，本公司与广靖锡澄公司分别正履行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技

术服务签署框架协议。预计《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合同》2015年、2016年、2017年最高费

用、《路网管理服务框架协议》2015年及2016年最高费用、以及《2015年锡宜公司小修保

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2015年最高费用连同本公司及其他附属公司现在与该等合同方正

在履行的交易最高费用累计均少于本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 综合收

入及本公司目前市值的5%； 故三项交易是根据上海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须符合报告

及公告规定，但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关联/关连方履约能力分析

锡宜公司已经与联网公司、江苏石油以及现代路桥合作多年，以往锡宜公司与各方所

签订的协议均得到有效执行，未出现任何问题。 目前，联网公司、江苏石油和现代路桥财务

状况良好，本公司认为本次相关协议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三、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锡宜公司与联网公司签订《路网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月4日至

2016年12月31日，联网公司路网管理费按江苏省物价局苏价服[2008]204号《省物价局关

于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的批复》批准的服务费标准征收，路桥收费现金收入按0.2％的

标准收取，非现金收入按2％的标准收取。 基于2014年实际支付费用及对未来三年沪宁高

速公路、广靖、锡澄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以及ETC流量增速的预测，预计2015年、2016年最

高年度技术服务费用分别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约376万港元)� 及人民币400万元(约501

万港元)。 路网管理费用以锡宜公司之内部资金拨付。

为提高经营收益，锡宜公司与江苏石油签订《高塍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合同》，将锡宜高

速公路高塍服务区双侧加油站出租给江苏石油， 协议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

月31日。 经协商，租赁费计算方式为：以加油站年加油量为依据，140元/吨，保底租金：50万

元/年。 基于2014年实际租赁费用及对未来三年加油量增长的预测，预计2015年、2016年、

2017年的租赁费用分别将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约125万港元）、110万元(约138万港元)�

及120万元(约150万港元)。

根据锡宜公司与现代路桥所签订的《2015年锡宜公司小修保养养护工程承包合同》，

经锡宜公司书面指定路段的维修养护工程，对于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

委托的项目参考独立的、 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

原则为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作的市场价，现代路桥将被授予该指定工作且工程总额不超

过协议项下2015年养护服务费用上限约人民币700万元(约877万港元)。养护服务费用上限

乃基于2015年预计工程而作出， 并已考虑2014年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 本公司将监控情

况,�确保委托的工程总额不会超出有关上限。 养护服务费用以锡宜公司之内部资金拨付。

四、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锡宜高速公路已被纳入江苏省联网收费路网中，为确保该路收费系统正常运转，及时

准确实现路网中通行费收入的合理拆分，需要联网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网络支持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及收费系统升级改造等研究和组织实施。 因此锡宜公司（连同其它高速

路网成员单位）须按照江苏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向联网公司支付路网管理费。

江苏石油是江苏省内规模最大的专业从事高速公路成品油经营的公司，锡宜公司本次

出租服务区加油站，可在节约管理成本的同时获得相对较好的租金回报。

现代路桥一直按大致相约的条款为锡宜公司辖下各高速公路等路桥项目的专项维修

及大、中修工程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一直以来，锡宜公司与联网公司、江苏石油以及现代路桥按照大致相约的条款进行相

关业务往来，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三项交易乃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属一般的商业条

款，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且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将与正常营业时间内在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供

股东查阅：

1、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三项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审计委员会决议；及

5、三项关联交易相关合同。

本公告内港币数目，按人民币79.083元兑港币100元的汇率计算，以供参考。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公司代码：

600377

公司简称：宁沪高速


